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5-055
转债代码：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包括5家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担保余额：2025年4月担保金额合计161,500.00万元；截至2025年4月30

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8,126,421.86万元，主要为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2025年4

月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71,500.00万元，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5年 4月，因申请融资，公司为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 2家子公司提供 71,500.00 万元担

保，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3家子公司提供 90,000.00 万元担保，合计提供161,500.00 万元担保。详
情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合计

被担保人

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公
司

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公
司

广西巴莫科技有限公司

华友新能源科技 (衢州)
有限公司

广西华友锂业有限公司

华金新能源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
有限公司

-

担保金额

31,500.00

20,000.00
20,000.00
3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61,500.00

担保到期日

2028/4/7

2028/4/9
2026/4/14
2028/4/8

2026/5/25

2030/4/20

2028/4/23
-

债权人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分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
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
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2025年5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华友
钴业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华友钴业关于2025年度提供
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和《华友钴业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4）。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为了保证公司及公司各下属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预计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担保

总额不超过 1,4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 714.00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686.00亿元人民币的担
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0.00亿元人民币。上述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
证、抵押与质押等担保形式。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华友钴业关于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二）担保期限：1年～5年；
（三）担保金额：合计161,500.00万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当前经营状况良

好，无重大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
理性。

本次担保对象中，华金新能源材料衢州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具
有经营控制权，因而为其担保时未有反担保，部分其他股东未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2025年5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
担保行为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和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子公司利益，不会
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8,126,421.86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8,053,399.66 万元人民币，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73,022.20 万元
人民币，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3799 证券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5-054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梧振东路79号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大楼一楼一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05
597,709,729
35.602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陈红良先生主持了会议。对于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议案5、6关联股东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雪华先生已回避表决；议案8关联股东华友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陈雪华先生、桐乡华幸贸易有限公司、陈红良先生、王军先生已回避表决；议案9关联股东张
江波先生已回避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
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陈雪华先生、方启学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瑞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138,013
比例（%）
99.5697

反对
票数

2,029,067
比例（%）
0.3394

弃权
票数

542,649
比例（%）
0.090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113,403
比例（%）
99.5656

反对
票数

2,040,077
比例（%）
0.3413

弃权
票数

556,249
比例（%）
0.093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4,903,263
比例（%）
99.5304

反对
票数

2,172,197
比例（%）
0.3634

弃权
票数

634,269
比例（%）
0.1062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807,953
比例（%）
99.6818

反对
票数

1,264,527
比例（%）
0.2115

弃权
票数

637,249
比例（%）
0.1067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审查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2,198,186
比例（%）

99.2962

反对

票数

1,052,842
比例（%）

0.4926

弃权

票数

451,104
比例（%）

0.2112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2,226,294
比例（%）
99.3093

反对
票数

1,069,502
比例（%）
0.5004

弃权
票数

406,336
比例（%）
0.1903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391,138
比例（%）
99.6120

反对
票数

1,900,672
比例（%）
0.3179

弃权
票数

417,919
比例（%）
0.0701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考核情况与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617,732
比例（%）
83.6802

反对
票数

32,908,771
比例（%）
16.0462

弃权
票数

560,919
比例（%）
0.2736

9、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考核情况与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4,255,931
比例（%）
94.4043

反对
票数

32,883,391
比例（%）
5.5016

弃权
票数

561,827
比例（%）
0.094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2,269,808
比例（%）
99.0898

反对
票数

1,160,592
比例（%）
0.1941

弃权
票数

4,279,329
比例（%）
0.7161

11、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4,961,283
比例（%）
99.5401

反对
票数

2,312,820
比例（%）
0.3869

弃权
票数

435,626
比例（%）
0.073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0,706,369
比例（%）
93.8091

反对
票数

36,525,168
比例（%）
6.1108

弃权
票数

478,192
比例（%）
0.0801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590,058
比例（%）
94.7935

反对
票数

27,664,583
比例（%）
4.6284

弃权
票数

3,455,088
比例（%）
0.5781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5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993,665
比例（%）
99.7128

反对
票数

1,243,487
比例（%）
0.2080

弃权
票数

472,577
比例（%）
0.0792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5年度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885,790
比例（%）
99.6948

反对
票数

1,376,823
比例（%）
0.2303

弃权
票数

447,116
比例（%）
0.0749

16、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4,474,812
比例（%）
99.4587

反对
票数

2,589,768
比例（%）
0.4332

弃权
票数

645,149
比例（%）
0.1081

1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6,258,565
比例（%）

99.7572

反对

票数

1,011,052
比例（%）

0.1691

弃权

票数

440,112
比例（%）

0.0737

1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6,152,818
比例（%）
99.7395

反对
票数

1,010,632
比例（%）
0.1690

弃权
票数

546,279
比例（%）
0.091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301,502,651
155,499,479
138,389,008
37,896,246
100,492,76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3521
98.0926
98.4504

反对
票数
0
0

1,900,672
493,473
1,407,199

比例（%）
0.0000
0.0000
1.3507
1.2773
1.3786

弃权
票数
0
0

417,919
243,399
174,520

比例（%）
0.0000
0.0000
0.2972
0.6301
0.171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
议案》

《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审
查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考核情
况与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考核情
况与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
度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发
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

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5年
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5年
度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 年-
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10,317,996
210,293,386
210,083,246
210,987,936
211,385,766
211,413,874
210,571,121
171,478,312
179,444,494
207,449,791
210,141,266
175,886,352

181,770,041

211,173,648
211,065,773
209,654,795
211,438,548

211,332,801

比例（%）

98.7919
98.7804
98.6817
99.1066
99.2935
99.3067
98.9108
83.6691
84.2898
97.4447
98.7089
82.6185

85.3822

99.1939
99.1432
98.4804
99.3183

99.2686

反对

票数

2,029,067
2,040,077
2,172,197
1,264,527
1,052,842
1,069,502
1,900,672
32,908,771
32,883,391
1,160,592
2,312,820
36,525,168

27,664,583

1,243,487
1,376,823
2,589,768
1,011,052

1,010,632

比例（%）

0.9531
0.9582
1.0203
0.5939
0.4945
0.5023
0.8927
16.0571
15.4462
0.5451
1.0863
17.1568

12.9947

0.5840
0.6467
1.2164
0.4749

0.4747

弃权

票数

542,649
556,249
634,269
637,249
451,104
406,336
417,919
560,919
561,827
4,279,329
435,626
478,192

3,455,088

472,577
447,116
645,149
440,112

546,279

比例（%）

0.2550
0.2614
0.2980
0.2995
0.2120
0.1910
0.1965
0.2738
0.2640
2.0102
0.2048
0.2247

1.6231

0.2221
0.2101
0.3032
0.2068

0.256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2、13、17为特别决议议案，以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的同意票数

获得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5、6关联股东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雪华先生已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议案8关联股东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雪华先生、桐乡华幸贸易有限公司、陈红

良先生、王军先生已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议案9关联股东张江波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蒋丽敏、施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认为：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治理准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138 证券简称：海量数据 公告编号：2025-029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原因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公司
拟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70,000股限制性
股票。自此，公司总股本将由294,332,710股变更为294,162,71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294,332,710元
变更为294,162,71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

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
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90,000股限制性股票。自此，公司总股本将由 294,162,710股
变更为 293,872,71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294,162,710元变更为 293,872,71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上述议案均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综上，公司总股
本将由294,332,710股变更为293,872,71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294,332,710元变更为293,872,710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该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
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
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
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
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传真方式申报，申报时间、地点等信息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6月23日，工作日9:00-17:00

2、申报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大天工大厦B座6层01室
3、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4、联系电话：010-62672218
5、传真号码：010-82838100
6、邮政编码：100083
7、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

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3138 证券简称：海量数据 公告编号：2025-028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大天工大厦B座6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0
133,474,108
45.348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闫忠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韩裕睿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4、公司其他高管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365,789
比例（%）
99.9188

反对
票数
37,900

比例（%）
0.0283

弃权
票数
70,419

比例（%）
0.0529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358,489
比例（%）
99.9133

反对
票数
44,000

比例（%）
0.0329

弃权
票数
71,619

比例（%）
0.0538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277,567
比例（%）
99.8527

反对
票数

129,122
比例（%）
0.0967

弃权
票数
67,419

比例（%）
0.0506

4、议案名称：《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364,589
比例（%）
99.9179

反对
票数
39,200

比例（%）
0.0293

弃权
票数
70,319

比例（%）
0.0528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360,889
比例（%）
99.9151

反对
票数
46,100

比例（%）
0.0345

弃权
票数
67,119

比例（%）
0.0504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353,289
比例（%）
99.9094

反对
票数
39,200

比例（%）
0.0293

弃权
票数
81,619

比例（%）
0.0613

7、议案名称：《确认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249,489
比例（%）
99.8317

反对
票数
63,800

比例（%）
0.0477

弃权
票数

160,819
比例（%）
0.1206

8、议案名称：《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321,689
比例（%）
99.8858

反对
票数
70,800

比例（%）
0.0530

弃权
票数
81,619

比例（%）
0.0612

9、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子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339,389
比例（%）
99.8990

反对
票数
55,600

比例（%）
0.0416

弃权
票数
79,119

比例（%）
0.0594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333,589
比例（%）
99.8947

反对
票数
40,100

比例（%）
0.0300

弃权
票数

100,419
比例（%）
0.075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7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续聘 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确认 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908,698
4,995,720
4,880,620

比例（%）

96.1502
97.8547
95.6002

反对

票数

129,122
39,200
63,800

比例（%）

2.5292
0.7678
1.2496

弃权

票数

67,419
70,319
160,819

比例（%）

1.3206
1.3775
3.150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大会除审议以上议案外，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彤、蔚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670 证券简称：金迪克 公告编号：2025-017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泰州市郁金路12号公司行政楼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
29

92,477,819
92,477,819
75.0632
75.06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余军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进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63,978
比例（%）
99.9850

反对
票数
12,661

比例（%）
0.0137

弃权
票数
1,180

比例（%）
0.001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63,978
比例（%）
99.9850

反对
票数
12,661

比例（%）
0.0137

弃权
票数
1,180

比例（%）
0.001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63,978
比例（%）
99.9850

反对
票数
12,661

比例（%）
0.0137

弃权
票数
1,180

比例（%）
0.001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63,978
比例（%）
99.9850

反对
票数
12,661

比例（%）
0.0137

弃权
票数
1,180

比例（%）
0.001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49,978
比例（%）
99.9699

反对
票数
27,141

比例（%）
0.0293

弃权
票数
700

比例（%）
0.0008

6、议案名称：《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63,978
比例（%）
99.9850

反对
票数
12,661

比例（%）
0.0137

弃权
票数
1,180

比例（%）
0.0013

7、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64,378
比例（%）
99.9855

反对
票数
12,961

比例（%）
0.0140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8.0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余军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85,563
比例（%）
99.7924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2040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36

股东余军、张良斌、泰州同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州同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8.0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张良斌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85,563
比例（%）
99.7924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2040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36

股东余军、张良斌、泰州同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州同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8.0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聂申钱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7,716,355
比例（%）
99.9683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312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股东聂申钱回避表决。
8.0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夏建国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9,528,367
比例（%）
99.9689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306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股东夏建国回避表决。
8.0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邵蓉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49,978
比例（%）
99.9699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8.0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管建强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49,978
比例（%）
99.9699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8.0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孙红星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49,978
比例（%）
99.9699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9.0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魏大昌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49,978
比例（%）
99.9699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9.0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黄玲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49,978
比例（%）
99.9699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9.0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余晖晟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49,978
比例（%）
99.9699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64,376
比例（%）
99.9855

反对
票数
12,263

比例（%）
0.0133

弃权
票数
1,180

比例（%）
0.001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5
6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9.01
9.02
9.03

1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制定余军先生 2025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张良斌先生 2025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聂申钱先生 2025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夏建国先生 2025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邵蓉女士 2025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管建强先生 2025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孙红星女士 2025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魏大昌先生 2025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黄玲女士 2025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余晖晟先生 2025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49,977
63,977
49,977
49,977
49,977
49,977
49,977
49,977
49,977
49,977
49,977
49,977

64,375

64.2229
82.2136
64.2229
64.2229
64.2229
64.2229
64.2229
64.2229
64.2229
64.2229
64.2229
64.2229

82.7251

27,141
12,661
27,361
27,361
27,361
27,361
27,361
27,361
27,361
27,361
27,361
27,361

12,263

34.8775
16.2700
35.1602
35.1602
35.1602
35.1602
35.1602
35.1602
35.1602
35.1602
35.1602
35.1602

15.7586

700
1,1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1,180

0.8995
1.5164
0.6168
0.6168
0.6168
0.6168
0.6168
0.6168
0.6168
0.6168
0.6168
0.6168

1.5164

注：此处5%以下股东，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5、6、8、9、10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8项议案中，议案8.01、议案8.02需要关联股东余军、张良斌、泰州同泽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州同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回避，议案8.03
需要关联股东聂申钱进行回避，议案8.04需要关联股东夏建国进行回避。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易银莹、林美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5123 证券简称：派克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3
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是玉丰先生直接持有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4,45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20.18%，是玉丰通过无锡市派克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派克贸易”）间接控制公司0.68%的股份，通过无锡众智恒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众智恒达”）间接持有公司0.83%的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宗丽萍女士直接

持有公司40,27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33.23%。宗丽萍为是玉丰之配偶，是玉丰和宗丽萍合计直接

和间接控制公司54.93%的股份。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且全部已于

2023年8月25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宗丽萍女士的通知，因自身需要，拟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

价方式，合计减持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3,635,125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3%，其中，拟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211,708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
423,417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2%。本次减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

施，若拟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宗丽萍女士可对减持计划

进行相应调整。上述减持方式由股东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及

相关规定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宗丽萍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40,270,000股

33.23%
IPO前取得：40,27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是玉丰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4,450,000股

20.18%
IPO前取得：24,45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无锡市派克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830,000股

0.68%
IPO前取得：83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无锡众智恒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900,000股

2.39%
IPO前取得：2,9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宗丽萍
是玉丰

无锡市派克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众智恒达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0,270,000
24,450,000
830,000
2,900,000
68,450,000

持股比例
33.23%
20.18%
0.68%
2.39%
56.48%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是玉丰与宗丽萍为夫妻关系

是玉丰控制的企业
是玉丰为众智恒达执行事务合伙
人，且持有众智恒达 34.83%的合伙

企业份额
—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宗丽萍
不超过：3,635,125股

不超过：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11,70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423,417股
2025年5月31日～2025年8月30日

IPO前取得
自身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宗丽萍女士作出如下
承诺：

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若公司股票上市
后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将相应调整。

（3）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如前述期间内公司股票发生过除权
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4）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

（5）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减持的相关承诺：
本人计划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本人持有的部分发行人股份，本人承诺所持股份的减持计划

如下：

（1）减持前提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至本人就减持股份发布提示性公告之日，本人能够及

时有效地履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开承诺的各项义务，且减持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2）减持数量
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在满足任职期间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的规定情形下，本人在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
年内合计减持数量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减持方式
在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

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
式等。

（4）减持价格
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

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发行人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将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做除权除息处理。

（5）其他事项
①本人所做该等减持计划不对抗现行证监会、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

持所做的相关规定。若未来监管部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所出台的相关规定比本减持
计划更为严格，本人将按照监管部门相关规定修改减持计划。

②本人应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减持。

③本人将及时、充分履行股份减持的信息披露义务，减持前3个交易日将通过发行人发布减持提
示性公告。

④本人承诺未来将严格按照本减持计划进行股份减持，若本人违反本减持计划进行股份减持，减
持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且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发行人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宗丽萍女士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在减持

期间（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不得减持股份期间将不减持），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走势等
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
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计划进展情况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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